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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會主席於一几四八年五月十

'＼ H 致蘇地亜拉伯外交部長電文，
及蘇地亜拉伯代表於五月二十二 H

提交之覆文

［原稿：英文］

安全理事會於五月十八日第二九五次會

議中決定向賁政府提出下列問題：

＂（甲）隸屬貴國軍隊之武裝份子或受貴

政府支持之非正規部隊視在是否在（一）巴勒

斯坦及（二）在巴勒斯坦境內獪太人丶佔多數

之區域（城、鎮及區）活動？

（乙）若然，則此等部隊，現在何處？現

何人指揮？其軍事目標爲何？

（丙）此等軍隊主張有桃進入（一）巴勒斯

坦；（二）巴勒斯坦境內獪太人佔多敷之區域

（城、鎮及區），並進行軍事活動，其根據爲
何？

（丁）在巴勒斯坦亞拉伯人佔多藪之區域

中，現誰負責行使政治職務？

（戊）該負責人現是否與獪太當局進行巴

勒斯坦政治解決之談判？

（己）猶太軍隊曾否侵犯貴國疆界及侵入

貴國領士？＇，

紐約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 H

栽謹附奉前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以

電報傳達本國政府各問題之答覆。

外交部長

（簽署）Faisal AL-SAUD 
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

（甲）一．然；二．無。
（乙）蘇地亞拉伯之軍隊今在巴勒斯坦南

部由亞拉伯人指揮行動。蘇地亞拉伯政府早

巳聲明，彼等之軍屯行動係對備有最新式及

破壤力最大之武器之獪太恐怖暴徒。蘇地亜

拉伯除欲阻1l:巴勒斯坦之無政府狀態及恢復

其和平丶秩序與安全外，別無他圖。

（丙）爲區域租織亞拉伯同盟會員國之鄰

近各亞拉伯政府，認爲於對其自身之安全極

關重要之地區內負有維持和平與秩序之責

任。雖然彼等之軍隊係經巴勒翔坦多數居民

之請求後始開入該地，協助彼等之同胞，卽

巴勒斯坦之亞拉伯A。

（丁）亞拉伯軍隊業巳於彼等所進入之毎

一地區建立行政權，統治其地。

（戊）獪太人於巴勒斯坦未決定之某地宜

告所謂邇太國之成立，此項行動隕礙亞拉伯

人及獪太人之間圖謀解決問題之諒解。

（己）未。然蘇地亜拉伯認爲凡對於其任

何亜拉伯姊妹國所爲之暴行或攻擊，卽為侵

害其本國之行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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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 H 第三O二次
會議關於巴勒斯坦問題所通過之決

議案

［原稿：英文］

安全鋰事會

鑒於安全理事會前此關於巴勒斯坦問題

之決議案，未被遵行，而軍事行動仍在巴勒

斯坦進行中，

責成各國政府及當局在不防礙關係各方

面之權利丶要求或地位之諒解下，停止巴勒

斯坦之一切敵對軍事行動，並爲此目的，各

向其正規與非正規軍事部隊頒發停戰命令，

自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鎌約標準時間午

夜起三十六＇」、時內生效；

責成停戰委員會及關係各方給予耶路撒

冷城停戰之談判與維持問題以最高優先權；

責成安全理丰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

日決議案所設停戰委員會就本決議案前述上

段遵行情形，向安全理半會提出報告；

要求關係各方，盡其能力所及，以便利

因遵行大會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決議案而

派定之聯合國調解專員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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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會停戰委員會主席一九四八
年五月二十三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

之電文

［原稿：法文］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三日

頃奉安全理半會停戰委員會主席亂II 示，

將下述電文致達台端：

五月二十三日

．為遵行台端五月十八日 HQPC號電末段

所載之願墮起見，吾人亟吩能就耶踏撇冷軍

四二




